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无人机开发平台技术规格及要求
一、主要技术要求和指标：
1 无人机开发硬件平台（1套）
1.1 能够进行二次开发的无人机
无人机飞行控制等算法程序能够进行二次开发，提供飞行控制固件及源码。无人机平台预留高清摄像头等设备的硬件搭载接口，能够方便的更换图像传输等搭载设备。无人机载重不低于2kg。
1.2 图像传输系统
能够将无人机搭载的图像采集设备所采集的数据进行无线的传输至地面接收站，包括全景视频及双目图像数据等。工作频率为5.8GHz，传输距离不低于1km。
1.3 虚拟现实眼镜
能够将地面站接收的图像数据进行处理，并以虚拟现实的方式展现，用户能够在佩戴虚拟眼镜后，沉浸式的观看无人机第一视角运动。
2 虚拟现实显示及图像处理软件（1套）
2.1 全景视频数据虚拟现实显示软件

能够对全景视屏数据进行虚拟现实显示处理，能够沉浸式的展示无人机第一视角运动，提供开发源码。

2.2 双目视频数据开发及处理程序
提供双目视频数据的虚拟现实开发等相关程序，包括双目数据虚拟现实显示、三维模型重建功能。

二、项目实施要求
1 项目实施周期要求
中标方需在合同签订后60日内，完成设备采购、安装、调试，并且配合完成所有“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无人机开发平台”的联合安装调试。
2 项目实施工作要求
2.1 供货
中标人须在不迟于合同签订后的60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招标设备到指定地点的供货。投标人应确保其技术建议以及所提供的设备的完整性、实用性，保证平台及时投入正常运行。本技术规格书所规定的技术细节是对设计方案的建议，卖方应该保证最终的效果达到规格书上的主要技术要求和指标，若出现因投标人提供的设备不满足要求、不合理，或者其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不全面，而导致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无人机开发平台无法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的状况，达不到规格书规定技术指标时，投标人负相应责任。
2.2 安装调试
中标单位必须提供安装、配线以及测试和调整，施工过程由专业的调试人员进行安装、检测和排除故障。
2.3 验收
设备到货后，用户单位与中标单位共同配合有关部门对所有设备进行开箱检查，出现损坏、数量不全或产品不符等问题时，由中标单位负责解决。根据标书要求对本次所有采购设备的型号、规格、数量、外型、外观、包装及资料、文件（如装箱单、保修单、随箱介质等）进行验收。设备安装完成，由中标单位制定测试方案并经用户确认后，对产品的性能和配置进行测试检查，并形成测试报告，包括负载测试。
2.4 验收内容及标准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无人机开发平台能够将无人机采集到的全景图像数据或者双目图像数据在虚拟现实眼镜中显示，并提供无人机飞控系统等的二次开发，提供虚拟现实软件的开发源码，便于用户（买方）进行后续的研究实验工作。
三、付款条件：货到付款。
四、售后服务要求
在保修期内，如有产品故障问题，投标方需免费提供上门协助服务。在保修期结束前，需由投标方工程师和用户代表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任何缺陷必须由投标方负责修理，在修理后，投标方应将缺陷原因、修理内容、完成修理及恢复正常的时间和日期等报告给用户。免费维护期满后，投标方必须继续提供7*24应急响应，费用另行协商。
